
連江縣政府廠商投標證件審查表 

「107 年度藍眼淚培養技術研究成果合作推廣計畫」 

   廠商編號:                   (證件請依表列順序排放並將本表置於首頁) 

證件封內應附之文件 合格 
不合
格 不合格原因 

一、一般證件影本。     

經政府登記核可之公（私）立大專院校、
研究機構、社團法人團體、公司行號(登記
或設立之證明，其營業項目或設立宗旨應
與採購標的之供應相關)均可，其中一樣即

可。 
廠商繳交證件： 
 
 
若非大專院校請附與大專院校之合作契約
書正本 
 
 

   

二、納稅證明資料(最近一期或前一期) 
公立大專院校免

付納稅證明資料 
  

三、廠商信用證明。如票據交換機構或銀行於截
止投標日之前半年內，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

或最近三年內無退票記錄之紀錄證明。 

自然人免付   

四、投標廠商聲明書正本    

五、廠商投標委託代理授權書    

六、廠商及負責人印章印模單正本。    

七、切結書    

八、服務企劃書八份    

九、服務建議書修改及引用同意書    

十、電子領標廠商投標時需檢附電子憑證，未附
列印憑據資料及將憑據資料提供他人使用
者，經查證皆屬資格不符。 

若無則免   

    

   註：檢附證件係影本者，應加蓋廠商及負責人印鑑並註記「與正本相符」。 

 

    審查結果：□合格    □不合格           審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
